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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2/2021_2022__E4_B8_8A_

E6_B5_B72009_c65_582001.htm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

了2009年被部分外省市普通高校录取的本市考生享受一次性

经济补贴的发放办法（点击查看），并详细公布了列入一次

性经济补贴发放范围的229所外省市院校名单（查看名单）。 

包括37所第一批院校 根据上海市教委《关于对2009年报考外

省市普通高校本市生源考生实行优惠政策的通知》的有关规

定，今年继续对被部分外省市普通高校录取的本市考生给予

一次性经济补贴，凡在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中填报广西

、甘肃、陕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黑龙江

、吉林、新疆、辽宁（除大连市）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高

校以及湖南、湖北、山西3省少数生源长期不足的普通高校，

并被上述高校录取的本市生源考生，可获一次性补贴1000元

；征求志愿填报而被录取的可获一次性补贴500元。 教育考试

院昨天公布了229所具体院校名单，其中第一批招生院校37所

（查看名单）、第二批招生院校142所（查看名单）、第三批

招生院校50所（查看名单）。详细名单考生可登录招考热线

网站www.shmeea.edu.cn或www.shmeea.com.cn查询。 补贴发

放12月底截止 考试院表示，根据有关外省市院校所录取考生

的名册，并按照该考生报名表所填列的通信地址，上海市教

育考试院于每一批次录取结束后的1个月内将“领款通知书”

、“领款证明”及1张银行卡以挂号信方式邮寄给符合补贴发

放条件的考生，另附送1个供寄回领款证明的上海市教育考试

院信封。 考生必须在10月底前将“领款证明”原件用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信封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寄回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收到考生寄来的“领款证明”原件，经核

对无误后，分批通过银行以电子划款方式将补贴款直接划至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供给考生的银行卡账号，并将已划款成

功的考生名单在网站公布，供考生及家长查阅。 补贴款发放

时间至2009年12月30日止，以考生用考试院信封通过邮局投

寄时间为准,过期未办理领款手续的一律视作自动放弃。 更

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

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